
 - 1 -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财政局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，国家税务

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： 

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现将粤港澳大湾区有关增值税政

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，对注册

在广州市的保险企业向注册在南沙自贸片区的企业提供国际航运

保险业务取得的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 

二、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，对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从启运

地口岸（以下称启运港，见附件）启运报关出口，由符合条件的

运输企业承运，从水路转关直航，自广州南沙保税港区、深圳前

海保税港区（以下称离境港）离境的集装箱货物，实行启运港退

税政策。 

（一）适用政策的运输企业及运输工具。 

运输企业为在海关的信用等级为一般信用企业或认证企业，

并且纳税信用级别为 B级及以上的航运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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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工具为配备导航定位、全程视频监控设备并且符合海关

对承运海关监管货物运输工具要求的船舶。 

税务总局定期向海关总署传送纳税信用等级为 B级及以上的

企业名单。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，定期传送变化企业名

单。海关总署根据上述纳税信用等级等信息确认符合条件的运输

企业和运输工具。 

（二）适用政策的出口企业。 

出口企业的出口退（免）税分类管理类别为一类或二类，并

且在海关的信用等级为一般信用企业或认证企业。 

海关总署定期向税务总局传送一般信用企业或认证企业名单。

企业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，定期传送变化企业名单。税务总局根

据上述名单等信息确认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。 

（三）办理流程。 

1.启运地海关依出口企业申请，对从启运港启运的符合条件

的货物办理放行手续后，生成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。 

2.海关总署按日将启运港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（加启运

港退税标识）通过电子口岸传输给税务总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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